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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市本级预算内项目前期经费申请汇总表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经费用途
	申请金额
	责任单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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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指南

申请安排市级前期经费，由项目责任单位提出，并经市直主管部门初审后转报市发改委。项目责任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填报有关材料。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使用市级前期经费的项目名称、申请金额和经费用途、详细的项目清单及预算依据、测算使用的计价（计费）标准、申报单位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（无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应注明组织机构代码）、已申报的其他专项资金情况；
（二）有关预算材料严格按业务经费和管理经费的科目明确进行分类，并附必要的费用标准和计算依据；
（三）项目责任单位自筹及县区政府或市主管部门前期经费配套意见；
（四）项目筹建班子情况；
（五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

